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铜陵市建材行业诚信企业评选办法
第一章总则
一、为了推动和鼓励建材企业加强科学管理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注重产品意识和企业的诚信行为。经研究：从二0一七年开始，铜陵市建筑装饰企业将对全市建材协会会员单位开展每年一次的“铜陵市建材行业诚信企业”评比活动。为将此次活动开展的规范化特制定本办法。
二、“铜陵市建材行业诚信企业”是建材行业企业的综合荣誉奖。评比结果报市建工局备案。
三、“铜陵市建材行业诚信企业”的评选，在企业自愿申报的基础上，按照“公平择优、注重诚信、扶优扶强、鼓励先进”的原则进行。
四、评选结果将在铜陵市建筑装饰协会网站公示，公示时间为七天。
第二章申报条件
五、申报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1、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路线、方针、政策、遵纪守法、诚信经营、自觉维护家装行业市场秩序。
2、申报企业必须是铜陵市建筑装饰企业协会会员单位，且入会时间不少于一年。
3、当年无用户投诉，未有不良行为被媒体曝光。
4、企业市场行为规范、经营业绩突出、履行合同好、工程质量、保障服务、社会信誉评价良好。
5、企业成立时间不少于两年，经营面积不少于50平方米，当年营业额不低于100万元。
6、企业规章制度齐全，店面陈列规范整洁。
7、有完善的工程保修服务质量保障措施，并有专人负责。
8、积极支持配合协会工作。
第三章申报资料及评审程序
六、申报企业填写“铜陵市建材行业诚信企业申报表”报铜陵市建筑装饰协会。
七、申报企业必须按以下要求提供申报资料。
1、“铜陵市建材行业诚信企业申报表”一式两份。
2、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3、企业基本情况，各项经济指标完成数字：（陈述数字500左右）。
4、所有资料要加盖企业公章。
5、申报企业由建材行业委员会初评，市建筑装饰协会复审。
第四章奖罚
八、凡被评上“铜陵市建材行业诚信企业”荣誉称号的企业，协会将在相关媒体上予以宣传报导。
九、协会将在每年一度的会员大会上和获得“铜陵市优秀建筑装饰企业”、“铜陵市优质装饰工程”、“铜陵市建材行业诚信企业”称号的企业和工程同时表彰。
十、采取欺骗、 隐瞒事实、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，欺骗荣誉称号一经查实予以取消并予公布，五年内取消该企业的评选资格。参与评选人员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者、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分。
第五章附则
十一、本办法由铜陵市建筑装饰协会负责解释。
十二、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





铜陵市建筑装饰协会
二0一八年二月七日

